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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进行了预咨询。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拟收储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项目位于北五环与六环之间，北至市政道路，东至润生园小区，南至翡丽华庭小区，西至瑞旗家园。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证载，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82153.37平方米。
咨询目的：为了解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期日：2022年11月15日
地价定义：

1.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估价对象证载用途为工业。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工业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估价师对该区域土地进行调查的结果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介绍，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电、通讯、通热）。
3.规划利用条件

另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市海港澳台字第10239号]，证载建筑面积为60473.5平方米。根据《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复印件，加油站建筑面积210.25平方米；另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7）建市字1419号]复印件，卸煤间规划建筑面积1073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88）建市字1676号]复印件，污水处理厂规划建筑面积607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许可证》[（90）建市字2229号]复印件，地磅房（中衡）规划建筑面积234.44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93）海规建市字262号]复印件，瓶箱厕所规划建筑面积38.75平方米，自行车棚（现营业室）规划建筑面积78.41平方米，上述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241.85平方米，截至价值时点，均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则现状合规地上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62715.35，估价对象土地现状容积率为0.34。
4.土地使用年限设定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市海港澳台国用（2004出）字第10351号]记载，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土地终止日期至2045年6月28日，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2.63年。
5.地价定义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2年11月15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容积率为0.34），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工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工业22.63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预评咨询价格约为：

	估价方法
	单位地面土地补偿单价

（元/平方米）
	权重
	土地补偿费总额

（万元）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2194
	30%
	39964

	成本逼近法
	9824
	70%
	178947

	估价结果
	7535
	100%
	137252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根据咨询委托人介绍。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预咨询





咨询委托人：


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咨询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专业人员：


常畅、陈颖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365-P03SGCB6号









